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男子爱好玩弹弓， 却在家中随意

对外弹射钢珠， 将公交枢纽站的车辆和调度室

玻璃打坏， 还导致一名司机受伤。 日前， 经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寻衅

滋事罪判处贾某拘役 5个月， 缓刑 5个月。

2021 年 5 月至 6 月， 某公交车枢纽站屡

次遭到来历不明的钢珠袭击， 公交车前挡风玻

璃被打坏， 调度室的窗户玻璃被打出一个洞，

还有一名公交车司机的手臂被打出一块淤青。

一时间， 公交枢纽站工作人员提心吊胆， 非常

担心遭受“飞来横祸”。

民警接到报案后， 根据线索到贾某家中调

查此事， 贾某主动交代了用弹弓弹射钢珠的事

实， 并上交弹弓和钢珠。 原来， 2008 年贾某

还住在虹口时， 从网上购买了弹弓和钢珠， 选

择在无人处进行弹射。 2014 年 8 月搬到宝山

以后， 贾某一般下午去荒地、 树林打弹弓， 晚

上则从家里的窗口朝着公交枢纽站的方向向外

打。

贾某住在 11 楼， 他有没有考虑过往窗外

公交枢纽方向打钢珠， 会造成人伤物损？ 对

此， 贾某表示， 他认为自己是朝着公交车站后

面的高压电塔打， 会有一定的危险， 但没当回

事。

经鉴定， 被损坏的公交车前挡风玻璃价值

人民币 2600 元。 得知自己的行为已经对公交

枢纽站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贾某表示了悔

意， 并对该公交公司作出赔偿， 取得了谅解。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贾某为寻求精

神刺激， 以弹射钢珠的方式任意损毁公共财

物， 且造成人伤， 情节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寻衅滋事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贾某拘役 5 个

月， 缓刑 5个月。

公交枢纽站
屡遭“钢珠”袭击
男子被判有期徒刑 1年 9个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梦茜

原本奔着大品牌去购买产品和服务的

消费者却遭遇了加盟店停业、 退费困难的

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 品牌方是否需要担

责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少年家事庭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最终二审维持原判，

驳回了品牌方无需担责的诉请， 认定品牌

方需对加盟店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30%补充赔偿责任。

加盟店忽然关停，消费者退

费困难

乐宝公司是一家早教机构， 加盟知名

早教品牌“聪聪宝贝”， 对外挂牌也为

“聪聪宝贝”。 其对外宣传资料、 学员证书

等文件中均使用“聪聪宝贝早教中心 （创

智店）” “聪聪宝贝创智中心” 等与“聪

聪宝贝” 品牌相关的名称。

2019年 9月， 李先生为两岁的儿子彤

彤报名了这家早教机构， 并由彤彤作为甲

方、 “聪聪宝贝早教中心创智店” 为乙

方， 签订了 《辅导合约书》， 约定甲方向

乙方购买早教课程， 合同期限一年， 共

78课时， 课时费 10500元。 乐宝公司在该

合约书落款处盖公章。 同日， 甲方向“聪

聪宝贝创智中心” 账户支付全款， 乐宝公

司开具收据。

2020 年 1 月， 乐宝公司发布 《告示》

称， 原定于春节假日后新学期的开课计

划停止执行， 并同时暂停全部服务项

目， 请家长提供学费缴纳凭证等进行退

费操作。

2020年 2月， 乐宝公司对李先生提供

的材料进行整理核对后， 向其发送 《幼儿家

长缴费情况和课时消耗统计表》， 载明李先

生尚余 50课时， 价值 6731元。

然而此时乐宝公司已无力退款， 并且李

先生和其他家长还发现， 乐宝公司并无开办

托育业务的资质。 李先生怎么都没想到， 自

己冲着“聪聪宝贝” 这个知名早教品牌签的

约， 却遭到了加盟店停业关门、 退费困难的

情况。 李先生遂将乐宝公司、 乐宝公司的唯

一股东王先生和“聪聪宝贝” 公司一起告上

了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因乐宝公司停业， 李先

生要求解除合同， 乐宝公司理应退还剩余课

程费， 乐宝公司的唯一股东王先生不能证明

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 应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而“聪聪宝贝” 公司和乐宝公司未向李

先生就经营主体独立性作出特别说明， “聪

聪宝贝” 公司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 督促

过失； 同时， “聪聪宝贝” 公司确因特许经

营获得了一定利益， 故其应对李先生损失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合本案各方面情况，

酌情确定“聪聪宝贝” 公司对乐宝公司所负

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30%的补充赔偿责任。

二审： 授权 “挂名” 未尽监

管职责需担责， 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后， “聪聪宝贝” 公司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聪聪宝贝” 公司认为， 其与乐宝公司

之间是特许经营关系。 加盟后， “聪聪宝

贝” 公司会对加盟店进行一定的监督， 但由

于客观条件限制， 公司无法做到在全国各地

线下巡查的程度， 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

微信群等方式， 定期发布公告信息， 进行相

应监督。 特许经营关系， 有相应法律、 行政

法规和协议来约束， 不能随便要求品牌授权

方承担更多责任。

故请求改判“聪聪宝贝” 公司无需对乐

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聪聪宝贝”

公司与乐宝公司之间签署 《合作协议书》，

是双方内部关系的约定， 对双方均有约束

力。 乐宝公司取得相应授权后， 其经营面对

广大消费群体。 而消费者在选择早教服务

时， 更多的是基于对于品牌的信赖而接受服

务。

本案中， 乐宝公司开设早教机构， 挂牌

为“聪聪宝贝”， 纵观其整个宣传、 签约及

提供服务的过程， 消费者并无法明确知晓早

教中心的实际经营主体为谁。 对此， 作为实

际经营者， 乐宝公司显然有其责任。 与此同

时， 作为收取加盟费、 管理费等费用， 对门

店日常签约、 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

有所管理和掌控的品牌授权方， “聪聪宝

贝” 公司显然未能充分尽到其品牌监管职

责， 未能引导消费者全面、 理性认识品牌，

从而有效识别品牌授权方、 实际经营者等不

同主体， 进而评估消费行为所涉内容与风

险。

基于此， 消费者主张“聪聪宝贝” 公司

对乐宝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

亦有其依据， 可予支持。 至于具体的责任情

形， 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聪聪宝贝” 公司对

乐宝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30％的

补充赔偿责任， 与本案中品牌授权方的过失

较为匹配， 也能较好平衡各方利益， 上海一

中院予以认同。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聪聪宝贝” 公司上

诉， 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 公司名均为化名）

早教加盟店突关停 消费者维权退费难
法院判品牌方担责

提前选定特级月嫂 产后公司竟失联
法院：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孕期提前找到特级月嫂并签订

合同， 产后却联系不上， 一番搜寻后结果在

网上发现有关该公司已倒闭的消息， 华女士

据此认为对方公司是在经营异常的情况下诱

导自己签下合同，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女士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

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未能履行其合同义

务， 已构成违约，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但原告华女士主张被告是在经营异常情况

下诱导原告签订合同， 对此并无证据予以

证明。

2021 年 7 月 13 日， 华女士与被告公司

签署了一份 《家庭服务平台合同》。 合同主

要约定内容为： 该公司为华女士提供特级月

嫂服务， 服务时间 26 天， 华女士一方预产

期为 2022 年 1 月 3 日， 合同金额为 14500

元， 优惠 500元， 首选月嫂童某某， 可无条

件更换或退款。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华女士向自己的

母婴顾问钱某表示其已经生好宝宝了， 询问

月嫂在其出院后是否可以到位， 然而钱某却

始终未予回复。

华女士称， 狐疑之下， 自己在大众点评

APP 上发现多条反馈被告公司已倒闭的评

价。 华女士据此认为被告公司不再具备履行

合同的能力， 希望被告公司予以退回服务费

用， 然而通过微信、 电话等方式均无法联系

上该公司。

经其多方了解， 从 2021 年下半年开始

被告公司即存在拖延履行合同、 欠付月嫂工资

及无法联系的情况。

华女士认为， 被告公司在已存在经营异常

的情况下仍诱导原告签订合同， 其行为已涉嫌

诈骗， 且第三人沈某作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

可能存在与公司资产混同的情况， 故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将被告诉至法院。

被告公司书面辩称， 双方确于 2021 年 7

月 13日签订 《家庭服务平台合同》， 且华女士

于当日已支付预付款 14000元， 双方尚未实际

履行服务合同。 因被告公司经营问题导致无法

履行合同， 同意解除合同并返还华女士 14000

元。 但解除合同的时间应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被告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签订 《家庭服务平台合同》， 双方成立合

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 根据双方约定及该合

同订立目的， 被告需在特定时间段为原告方提

供月嫂服务， 然被告届时却未能履行其合同义

务， 致使原告方目的无法实现， 故原告方诉请

解除合同， 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被告行为已构

成违约，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在案原告主张被告是在经营异常情况下诱

导原告签订合同， 但对此原告并无证据予以证

明， 故其要求确认合同解除日为 2021 年 7 月

13日依据不足， 法院认定解除日为 2021 年 12

月 29日。

原告于 2021年 7 月 12 日即预付了服务费

用， 现因被告单方违约， 因此原告诉请要求被

告退还相应服务费并支付自 2021 年 7 月 13 日

起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 符合事实及法律

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上接 A7）

本市支持崇明岛深化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建设， 打造世界级休闲旅游

度假岛。

第六十五条 本市科学规划崇明

岛生态保护空间和经济社会发展空

间， 统筹优化设定滩水林田湖等生态

保护指标。

本市支持在崇明岛大力发展绿色

能源，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和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本市支持崇明区建立生态系统碳

汇监测评估体系， 推动生态资源向生

态价值实现转化。 支持崇明区开展碳

达峰碳中和示范试点。

本市支持崇明区建立一体化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 构建温室气体排放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 提升生态

环境监测预警能力， 实现滩水林田湖

精准管控。

第六十六条 本市支持支柱型、

功能型、 聚集型的乡村振兴重大生态

产业项目优先布局崇明。 强化生态赋

能， 大力发展“康” “养” “体”

“游” 等特色产业， 拓展康复医疗、

养老养生、 文体旅游、 总部经济等业

态， 提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能级， 打

造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产业新高地。

本市推进崇明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 支持在崇明岛发展特色种源产

业， 建立长江流域特色种质资源库，

加大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力度， 推进绿

色高效种养业， 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

业， 引导农产品全链条开发利用。

第六十七条 本市支持崇明岛乡

村振兴发展相关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

工作。

本市建立并完善与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乡村振兴建设任务相匹配的多元

化投入机制。

第十一章 监督管理

第六十八条 本市依法加强农

业、 乡村的年度统计工作， 健全科学

统计指标体系， 改进统计调查方法，

提高统计科学性， 准确、 及时反映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 为制定乡村振

兴政策提供支撑。

第六十九条 本市设立乡村振兴

指数， 建立完善乡村振兴促进工作评

价机制， 加强评价成果应用。 评价工

作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

第七十条 市、 相关区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级相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

的乡村振兴年度实施情况进行考核，

将考核结果作为相关单位及其负责人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第七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乡村振兴

促进工作情况。 市、 相关区人民政府

定期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乡村振兴促进

工作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市、 相关区发展改革、 财政、 农

业农村、 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对农业农村优先投入、 专项资金使

用和绩效等情况实施监督， 发现存在

问题的， 依法予以处理。

第七十二条 市、 相关区人民政

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

务委员会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

况。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报告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

市、 相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应当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 开展执法检查等方式， 加强对本

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

市、 相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应当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

用， 组织人大代表围绕乡村振兴促进

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和视察等活动， 汇

集、 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督

促有关方面落实乡村振兴促进工作。

第七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在乡村振兴促进工作中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 依法追究

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履行乡

村振兴促进工作相关职责的， 适用本

条例关于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22 年

9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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